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非訟代理人  蘇燕貞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程序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任丙○○為未成年長男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未成年長女乙○○

（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之程序監理人。　　

二、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30日內預納程序監理人酬金新臺幣

3萬8,000元。

三、兩造本人應於民國114年1月14日下午2時30分至本院少年及

家事法庭辦公大樓第一調解室報到。

　　理　由

★一、寫在前面（兩造本人應親自閱讀）：

（一）法院可以理解，不少當事人因為有請律師為代理人，加上

自己認為看不懂法院的文書，所以收到任何的法院文書，

都叫律師看，甚至根本不看的也大有人在。

（二）本件所選任的程序監理人係孩子的代言人，並為孩子的最

佳利益所努力，又裁定內容對話的對象不僅是程序監理

人，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律師僅為代理人）。

（三）法院、律師及程序監理人的任務並不包括在訴訟落幕後陪

伴孩子或監督兩造，在本件審理終結後，能陪在孩子身邊

的就只有兩造，而不是法官、律師或程序監理人。

（四）如何教養孩子及實踐友善父母，兩造均責無旁貸，所以請

務必親自閱讀，而不是跟律師或代理人說：我不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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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講結論就好，你幫我寫書狀就好等語。

（五）如果在開庭時兩造對於本裁定的內容一問三不知，或不清

楚、問東答西等等，將有可能視具體情況而受有不利益的

認定（例如認為態度消極、未善盡友善父母、疏忽培養親

職能力或技巧等等），請代理人務必轉知提醒當事人本

人。　

二、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

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

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為家

事事件法第109條所明定。又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

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

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

同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兩造對未成年人甲○○、乙○○（下稱子女、未成年人或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下稱親權)應否改定

及會面交往事宜，意見紛歧、難有共識。且兩造均同意為

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見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

號，下稱甲卷，第249頁），另考量子女雖已能表達意

見，但恐有陷於兩造的糾葛致不能為適當的表意，為確實

保障表意權、聽審權及最佳利益，兼能妥善安排相關之教

養、照護及探視等事項，本件確有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

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依司法院提供之程序監理人名冊，衡酌丙○○具有相當的

學識及實務工作經驗，本院徵得其同意後（見甲卷289至2

90頁），依職權選任其為未成年人之程序監理人。

（三）預納酬金部分：

　　⒈為使程序順利進行，又本件僅抗告人願意預納，相對人不

願意預納等情（見甲卷第249頁），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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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5項及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4條第1項之

規定，併諭知應預納如主文第2項所示的酬金，但此僅為

先行墊付，並非表示酬金確定由抗告人全額負擔。

　　⒉另該預納數額並非確定之酬金，仍須視將來的執行內容、

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等而定。

四、程序監理人應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專業立場，於進行訪

視調查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請閱覽本院審理之一切事證資料【含兩造書狀、訪視報告

及筆錄】，並詳閱民法第1055條、1055條之1相關規定。

（二）本件是否符合改定親權之事由？

　　⒈抗告人對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有不利

之情事者，且該事由已達須改定親權之程度？

　　⒉抗告人是否有妨礙、干擾或其他作為、不作為（如未盡協

力義務）而使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不順利？

（三）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是否在獲知充分資訊下形成，並且真

誠未受任何詐欺、脅迫、利誘或不當影響？

　　⒈本件未成年子女已表明要與抗告人同住，且不同意改定親

權及會面交往等情。

　　⒉該等意願之形成，是否已了解充分的資訊及各種可能的法

律效果，例如抗告人並未反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會面交

往等等，均尚待釐清。

　　⒊兩造互相指責對造有某些行為造成子女情感上有疑似疏離

或離間等情，則兩造指述的部分，是否有對未成年人產生

不當的影響（例如影響其等在表示其想要跟何人同住生活

意願的真實性等等）？或未成年人有可能是因為長期處於

兩造對立的壓力下，而發展出自我保護或逃避等的情緒？

（四）如果未成年子女的意願真實可信，則該意願是否符合其等

之最佳利益？例如兩造是否均能積極促成會面交往之進

行、嘗試化解未成年子女之疑慮或誤會、不在未成年子女

面前表露對對造之敵意或情緒發洩等等。

（五）兩造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觀念是否宜為適度之修正或改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變，如是，則建議為何？兩造在完成本院的親職教育課程

及閱讀相關書籍後，是否在觀念上、實際行動上有較為具

體的改變（例如有助於與未成年人的溝通對話、不會過度

執著攻擊他造的缺失、能有較為善意的表現等等）？

（六）兩造是否還需要接受相關的親職教育或諮商課程？未成年

人有無因為受到訴訟等影響，出現焦慮或不適，以致需要

接受諮商或輔導？如有此情形，程序監理人應先行告知法

院，以利安排相關的親職教育課程。

（七）相對人之親職能力是否足夠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

是否已有妥善的計畫處理後續接未成年子女同住的生活、

就學等等，以利變動的影響降至最低。

（八）如果改定親權，則原審所定之會面交往是否需要變更或維

持？

五、為利審理之進行，避免時程過久而使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陷

於不安之狀態，故請程序監理人應在本裁定送達後的6至8個

月內期間內（如有必要，視具體情況得再延長2至4個月或更

久），於瞭解心理狀態及意願、受照顧及與兩造間之互動狀

況、兩造有無不適任親權人情事、未任親權人之一方應如何

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等後，提出書面報告、評估或建議；本

件當事人及親友、子女就讀學校或學習機構或長男所在地的

縣市政府（社會處、局）處等，均應配合並協助程序監理人

進行會談（包括與子女之單獨會談）及提供相關資訊（包括

會談紀錄等）。

★六、其他事項（包括兩造及程序監理人）：

（一）兩造不得提供報酬、勞務、獎賞或其他利益予程序監理

人。

（二）兩造與程序監理人談話、聯繫時及程序監理人與子女談

話、聯繫時，除非經程序監理人同意，兩造均不得錄音、

錄影。

（三）兩造應尊重程序監理人之專業及調查訪視的相關規劃（例

如要求與子女單獨相處或對話、禁止他人在場、帶子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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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洽談、禁止錄音錄影等等，舉例但不限），不得有質

疑、過度詢問、干涉、打擾或消極不配合等情形。　　　

（四）程序監理人乃為子女之最佳利益而選任，非兩造之受任

人，也不因兩造有向法院預納相關費用而受兩造指示。

（五）程序監理人就子女之意願或是與法院溝通進行等事項，負

有保密義務。

（六）程序監理人如有向第三人詢問或調查之必要，得聯繫本院

協助進行。

（七）除非程序監理人主動向兩造詢問或聯繫，禁止兩造私底下

與程序監理人聯繫，兩造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刺探、探尋訪

查之進度，更不得以LINE、簡訊或其他方式無端打擾程序

監理人之調查或作息。

（八）為利將來酬金之核定，程序監理人應自行製作工作紀錄

（如大事紀、工作日誌），如有出差或各項花費，應記明

往返地點、交通工具、所花時間、訪談對象、購買錄音影

器材等等。

（九）請兩造將所有書狀（包括先前及之後），除直接寄送法

院、對造外，並應寄送繕本予程序監理人。

（十）兩造應遵守友善父母原則（詳附表），並促成會面交往之

進行。

（十一）兩造並應約束及告知協力照顧子女之親友前開事項，如

果兩造（包括協力照顧之親友）有違反且情節重大，均

將視具體情形納入本件審理之參考。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文通 

　　　　　　　　　　　　　法　官　陳怡安 

　　　　　　　　　　　　　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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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楊哲玄

◎附表：友善父母的具體實踐

（一）友善父母不是只有積極的一面，還有「消極」的一面，

也就是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等：

　　⒈所謂的「積極面」事例，例如：

　　　①對方因故無法進行當週的會面交往，提出希望能延到

下週或在其他時間補足，同住方表示同意。

　　　②孩子希望能有「家庭日」，也就是爸爸、媽媽同在的

聚餐或出遊，而父母均能設法完成孩子的心願。

　　　③願意在孩子面前說出對方的優點或值得贊許的行為，

讓孩子與有榮焉。

　　⒉離異的夫妻如果能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自為孩子所樂

見，但礙於離異父母常受過往恩怨情仇的羈絆，而不易

達成。

　　⒊如難以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至少也應該努力朝不干

涉、不過問、不介入的方向進行，例如孩子於會面交往

開始前後，保持平常心，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厭惡對方或

不捨孩子外出的情緒，對於孩子分享與對方的生活點

滴，能為傾聽而非質疑甚至指責【例如，①你爸、你媽

就是很閒很有錢，去他、她那邊好好玩哦②我捨不得你

去那邊，我會想你（哭泣、掉眼淚）③你知不知道，那

個人扶養費都沒有準時給等等】，使孩子能自在地與對

方相處。

（二）勿以孩子為彼此爭戰的籌碼。縱使兩造間的衝突與指責

不斷，但不代表孩子要全盤接受，更不表示對方在與孩

子相處時，會用同樣的態度與方式對待孩子。

（三）勿有意無意在孩子面前醜化或批評對方。孩子對父母的

喜愛、討厭均應由孩子透過自身的接觸與互動來逐漸形

成，而非取決於他人，特別是離婚中嚴重衝突父母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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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要以孩子為自己情緒的出口。讓孩子不畏懼與對方相

處，且不因孩子的個性或行為有部分「像對方」而感到

憤怒、不恥或反感。

（五）傾聽孩子內心的想法，適度讓孩子表達意見，以培養其

獨立自主的能力。

（六）鼓勵孩子與對方互動與聯繫。孩子才不會看臉色來轉換

應對的方式與態度，而更能自由自在地與父母培養親密

關係。

（七）嘗試與對方商議怎麼做對孩子最有幫助。兩造均是孩子

永遠的父母，努力建立穩定良性的溝通管道，有助於孩

子安定身心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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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非訟代理人  蘇燕貞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程序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任丙○○為未成年長男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未成年長女乙○○（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程序監理人。　　
二、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30日內預納程序監理人酬金新臺幣3萬8,000元。
三、兩造本人應於民國114年1月14日下午2時30分至本院少年及家事法庭辦公大樓第一調解室報到。
　　理　由
★一、寫在前面（兩造本人應親自閱讀）：
（一）法院可以理解，不少當事人因為有請律師為代理人，加上自己認為看不懂法院的文書，所以收到任何的法院文書，都叫律師看，甚至根本不看的也大有人在。
（二）本件所選任的程序監理人係孩子的代言人，並為孩子的最佳利益所努力，又裁定內容對話的對象不僅是程序監理人，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律師僅為代理人）。
（三）法院、律師及程序監理人的任務並不包括在訴訟落幕後陪伴孩子或監督兩造，在本件審理終結後，能陪在孩子身邊的就只有兩造，而不是法官、律師或程序監理人。
（四）如何教養孩子及實踐友善父母，兩造均責無旁貸，所以請務必親自閱讀，而不是跟律師或代理人說：我不要看，你跟我講結論就好，你幫我寫書狀就好等語。
（五）如果在開庭時兩造對於本裁定的內容一問三不知，或不清楚、問東答西等等，將有可能視具體情況而受有不利益的認定（例如認為態度消極、未善盡友善父母、疏忽培養親職能力或技巧等等），請代理人務必轉知提醒當事人本人。　
二、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為家事事件法第109條所明定。又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同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兩造對未成年人甲○○、乙○○（下稱子女、未成年人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下稱親權)應否改定及會面交往事宜，意見紛歧、難有共識。且兩造均同意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見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下稱甲卷，第249頁），另考量子女雖已能表達意見，但恐有陷於兩造的糾葛致不能為適當的表意，為確實保障表意權、聽審權及最佳利益，兼能妥善安排相關之教養、照護及探視等事項，本件確有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依司法院提供之程序監理人名冊，衡酌丙○○具有相當的學識及實務工作經驗，本院徵得其同意後（見甲卷289至290頁），依職權選任其為未成年人之程序監理人。
（三）預納酬金部分：
　　⒈為使程序順利進行，又本件僅抗告人願意預納，相對人不願意預納等情（見甲卷第249頁），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5項及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併諭知應預納如主文第2項所示的酬金，但此僅為先行墊付，並非表示酬金確定由抗告人全額負擔。
　　⒉另該預納數額並非確定之酬金，仍須視將來的執行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等而定。
四、程序監理人應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專業立場，於進行訪視調查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請閱覽本院審理之一切事證資料【含兩造書狀、訪視報告及筆錄】，並詳閱民法第1055條、1055條之1相關規定。
（二）本件是否符合改定親權之事由？
　　⒈抗告人對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有不利之情事者，且該事由已達須改定親權之程度？
　　⒉抗告人是否有妨礙、干擾或其他作為、不作為（如未盡協力義務）而使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不順利？
（三）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是否在獲知充分資訊下形成，並且真誠未受任何詐欺、脅迫、利誘或不當影響？
　　⒈本件未成年子女已表明要與抗告人同住，且不同意改定親權及會面交往等情。
　　⒉該等意願之形成，是否已了解充分的資訊及各種可能的法律效果，例如抗告人並未反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等等，均尚待釐清。
　　⒊兩造互相指責對造有某些行為造成子女情感上有疑似疏離或離間等情，則兩造指述的部分，是否有對未成年人產生不當的影響（例如影響其等在表示其想要跟何人同住生活意願的真實性等等）？或未成年人有可能是因為長期處於兩造對立的壓力下，而發展出自我保護或逃避等的情緒？
（四）如果未成年子女的意願真實可信，則該意願是否符合其等之最佳利益？例如兩造是否均能積極促成會面交往之進行、嘗試化解未成年子女之疑慮或誤會、不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表露對對造之敵意或情緒發洩等等。
（五）兩造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觀念是否宜為適度之修正或改變，如是，則建議為何？兩造在完成本院的親職教育課程及閱讀相關書籍後，是否在觀念上、實際行動上有較為具體的改變（例如有助於與未成年人的溝通對話、不會過度執著攻擊他造的缺失、能有較為善意的表現等等）？
（六）兩造是否還需要接受相關的親職教育或諮商課程？未成年人有無因為受到訴訟等影響，出現焦慮或不適，以致需要接受諮商或輔導？如有此情形，程序監理人應先行告知法院，以利安排相關的親職教育課程。
（七）相對人之親職能力是否足夠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是否已有妥善的計畫處理後續接未成年子女同住的生活、就學等等，以利變動的影響降至最低。
（八）如果改定親權，則原審所定之會面交往是否需要變更或維持？
五、為利審理之進行，避免時程過久而使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陷於不安之狀態，故請程序監理人應在本裁定送達後的6至8個月內期間內（如有必要，視具體情況得再延長2至4個月或更久），於瞭解心理狀態及意願、受照顧及與兩造間之互動狀況、兩造有無不適任親權人情事、未任親權人之一方應如何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等後，提出書面報告、評估或建議；本件當事人及親友、子女就讀學校或學習機構或長男所在地的縣市政府（社會處、局）處等，均應配合並協助程序監理人進行會談（包括與子女之單獨會談）及提供相關資訊（包括會談紀錄等）。
★六、其他事項（包括兩造及程序監理人）：
（一）兩造不得提供報酬、勞務、獎賞或其他利益予程序監理人。
（二）兩造與程序監理人談話、聯繫時及程序監理人與子女談話、聯繫時，除非經程序監理人同意，兩造均不得錄音、錄影。
（三）兩造應尊重程序監理人之專業及調查訪視的相關規劃（例如要求與子女單獨相處或對話、禁止他人在場、帶子女外出洽談、禁止錄音錄影等等，舉例但不限），不得有質疑、過度詢問、干涉、打擾或消極不配合等情形。　　　
（四）程序監理人乃為子女之最佳利益而選任，非兩造之受任人，也不因兩造有向法院預納相關費用而受兩造指示。
（五）程序監理人就子女之意願或是與法院溝通進行等事項，負有保密義務。
（六）程序監理人如有向第三人詢問或調查之必要，得聯繫本院協助進行。
（七）除非程序監理人主動向兩造詢問或聯繫，禁止兩造私底下與程序監理人聯繫，兩造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刺探、探尋訪查之進度，更不得以LINE、簡訊或其他方式無端打擾程序監理人之調查或作息。
（八）為利將來酬金之核定，程序監理人應自行製作工作紀錄（如大事紀、工作日誌），如有出差或各項花費，應記明往返地點、交通工具、所花時間、訪談對象、購買錄音影器材等等。
（九）請兩造將所有書狀（包括先前及之後），除直接寄送法院、對造外，並應寄送繕本予程序監理人。
（十）兩造應遵守友善父母原則（詳附表），並促成會面交往之進行。
（十一）兩造並應約束及告知協力照顧子女之親友前開事項，如果兩造（包括協力照顧之親友）有違反且情節重大，均將視具體情形納入本件審理之參考。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文通 
　　　　　　　　　　　　　法　官　陳怡安 
　　　　　　　　　　　　　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附表：友善父母的具體實踐
		（一）友善父母不是只有積極的一面，還有「消極」的一面，也就是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等：
　　⒈所謂的「積極面」事例，例如：
　　　①對方因故無法進行當週的會面交往，提出希望能延到下週或在其他時間補足，同住方表示同意。
　　　②孩子希望能有「家庭日」，也就是爸爸、媽媽同在的聚餐或出遊，而父母均能設法完成孩子的心願。
　　　③願意在孩子面前說出對方的優點或值得贊許的行為，讓孩子與有榮焉。
　　⒉離異的夫妻如果能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自為孩子所樂見，但礙於離異父母常受過往恩怨情仇的羈絆，而不易達成。
　　⒊如難以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至少也應該努力朝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的方向進行，例如孩子於會面交往開始前後，保持平常心，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厭惡對方或不捨孩子外出的情緒，對於孩子分享與對方的生活點滴，能為傾聽而非質疑甚至指責【例如，①你爸、你媽就是很閒很有錢，去他、她那邊好好玩哦②我捨不得你去那邊，我會想你（哭泣、掉眼淚）③你知不知道，那個人扶養費都沒有準時給等等】，使孩子能自在地與對方相處。
（二）勿以孩子為彼此爭戰的籌碼。縱使兩造間的衝突與指責不斷，但不代表孩子要全盤接受，更不表示對方在與孩子相處時，會用同樣的態度與方式對待孩子。
（三）勿有意無意在孩子面前醜化或批評對方。孩子對父母的喜愛、討厭均應由孩子透過自身的接觸與互動來逐漸形成，而非取決於他人，特別是離婚中嚴重衝突父母的影響。
（四）不要以孩子為自己情緒的出口。讓孩子不畏懼與對方相處，且不因孩子的個性或行為有部分「像對方」而感到憤怒、不恥或反感。
（五）傾聽孩子內心的想法，適度讓孩子表達意見，以培養其獨立自主的能力。
（六）鼓勵孩子與對方互動與聯繫。孩子才不會看臉色來轉換應對的方式與態度，而更能自由自在地與父母培養親密關係。
（七）嘗試與對方商議怎麼做對孩子最有幫助。兩造均是孩子永遠的父母，努力建立穩定良性的溝通管道，有助於孩子安定身心及成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非訟代理人  蘇燕貞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程序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任丙○○為未成年長男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未成年長女乙○○（女，民
    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程
    序監理人。　　
二、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30日內預納程序監理人酬金新臺幣
    3萬8,000元。
三、兩造本人應於民國114年1月14日下午2時30分至本院少年及
    家事法庭辦公大樓第一調解室報到。
　　理　由
★一、寫在前面（兩造本人應親自閱讀）：
（一）法院可以理解，不少當事人因為有請律師為代理人，加上
      自己認為看不懂法院的文書，所以收到任何的法院文書，
      都叫律師看，甚至根本不看的也大有人在。
（二）本件所選任的程序監理人係孩子的代言人，並為孩子的最
      佳利益所努力，又裁定內容對話的對象不僅是程序監理人
      ，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律師僅為代理人）。
（三）法院、律師及程序監理人的任務並不包括在訴訟落幕後陪
      伴孩子或監督兩造，在本件審理終結後，能陪在孩子身邊
      的就只有兩造，而不是法官、律師或程序監理人。
（四）如何教養孩子及實踐友善父母，兩造均責無旁貸，所以請
      務必親自閱讀，而不是跟律師或代理人說：我不要看，你
      跟我講結論就好，你幫我寫書狀就好等語。
（五）如果在開庭時兩造對於本裁定的內容一問三不知，或不清
      楚、問東答西等等，將有可能視具體情況而受有不利益的
      認定（例如認為態度消極、未善盡友善父母、疏忽培養親
      職能力或技巧等等），請代理人務必轉知提醒當事人本人
      。　
二、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
    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
    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為家
    事事件法第109條所明定。又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
    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
    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
    同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兩造對未成年人甲○○、乙○○（下稱子女、未成年人或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下稱親權)應否改定及會
      面交往事宜，意見紛歧、難有共識。且兩造均同意為未成
      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見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下
      稱甲卷，第249頁），另考量子女雖已能表達意見，但恐
      有陷於兩造的糾葛致不能為適當的表意，為確實保障表意
      權、聽審權及最佳利益，兼能妥善安排相關之教養、照護
      及探視等事項，本件確有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爰裁定
      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依司法院提供之程序監理人名冊，衡酌丙○○具有相當的學
      識及實務工作經驗，本院徵得其同意後（見甲卷289至290
      頁），依職權選任其為未成年人之程序監理人。
（三）預納酬金部分：
　　⒈為使程序順利進行，又本件僅抗告人願意預納，相對人不
      願意預納等情（見甲卷第249頁），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6
      條第5項及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4條第1項之
      規定，併諭知應預納如主文第2項所示的酬金，但此僅為
      先行墊付，並非表示酬金確定由抗告人全額負擔。
　　⒉另該預納數額並非確定之酬金，仍須視將來的執行內容、
      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等而定。
四、程序監理人應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專業立場，於進行訪
    視調查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請閱覽本院審理之一切事證資料【含兩造書狀、訪視報告
      及筆錄】，並詳閱民法第1055條、1055條之1相關規定。
（二）本件是否符合改定親權之事由？
　　⒈抗告人對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有不利
      之情事者，且該事由已達須改定親權之程度？
　　⒉抗告人是否有妨礙、干擾或其他作為、不作為（如未盡協
      力義務）而使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不順利？
（三）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是否在獲知充分資訊下形成，並且真
      誠未受任何詐欺、脅迫、利誘或不當影響？
　　⒈本件未成年子女已表明要與抗告人同住，且不同意改定親
      權及會面交往等情。
　　⒉該等意願之形成，是否已了解充分的資訊及各種可能的法
      律效果，例如抗告人並未反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會面交
      往等等，均尚待釐清。
　　⒊兩造互相指責對造有某些行為造成子女情感上有疑似疏離
      或離間等情，則兩造指述的部分，是否有對未成年人產生
      不當的影響（例如影響其等在表示其想要跟何人同住生活
      意願的真實性等等）？或未成年人有可能是因為長期處於
      兩造對立的壓力下，而發展出自我保護或逃避等的情緒？
（四）如果未成年子女的意願真實可信，則該意願是否符合其等
      之最佳利益？例如兩造是否均能積極促成會面交往之進行
      、嘗試化解未成年子女之疑慮或誤會、不在未成年子女面
      前表露對對造之敵意或情緒發洩等等。
（五）兩造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觀念是否宜為適度之修正或改變
      ，如是，則建議為何？兩造在完成本院的親職教育課程及
      閱讀相關書籍後，是否在觀念上、實際行動上有較為具體
      的改變（例如有助於與未成年人的溝通對話、不會過度執
      著攻擊他造的缺失、能有較為善意的表現等等）？
（六）兩造是否還需要接受相關的親職教育或諮商課程？未成年
      人有無因為受到訴訟等影響，出現焦慮或不適，以致需要
      接受諮商或輔導？如有此情形，程序監理人應先行告知法
      院，以利安排相關的親職教育課程。
（七）相對人之親職能力是否足夠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
      是否已有妥善的計畫處理後續接未成年子女同住的生活、
      就學等等，以利變動的影響降至最低。
（八）如果改定親權，則原審所定之會面交往是否需要變更或維
      持？
五、為利審理之進行，避免時程過久而使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陷
    於不安之狀態，故請程序監理人應在本裁定送達後的6至8個
    月內期間內（如有必要，視具體情況得再延長2至4個月或更
    久），於瞭解心理狀態及意願、受照顧及與兩造間之互動狀
    況、兩造有無不適任親權人情事、未任親權人之一方應如何
    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等後，提出書面報告、評估或建議；本
    件當事人及親友、子女就讀學校或學習機構或長男所在地的
    縣市政府（社會處、局）處等，均應配合並協助程序監理人
    進行會談（包括與子女之單獨會談）及提供相關資訊（包括
    會談紀錄等）。
★六、其他事項（包括兩造及程序監理人）：
（一）兩造不得提供報酬、勞務、獎賞或其他利益予程序監理人
      。
（二）兩造與程序監理人談話、聯繫時及程序監理人與子女談話
      、聯繫時，除非經程序監理人同意，兩造均不得錄音、錄
      影。
（三）兩造應尊重程序監理人之專業及調查訪視的相關規劃（例
      如要求與子女單獨相處或對話、禁止他人在場、帶子女外
      出洽談、禁止錄音錄影等等，舉例但不限），不得有質疑
      、過度詢問、干涉、打擾或消極不配合等情形。　　　
（四）程序監理人乃為子女之最佳利益而選任，非兩造之受任人
      ，也不因兩造有向法院預納相關費用而受兩造指示。
（五）程序監理人就子女之意願或是與法院溝通進行等事項，負
      有保密義務。
（六）程序監理人如有向第三人詢問或調查之必要，得聯繫本院
      協助進行。
（七）除非程序監理人主動向兩造詢問或聯繫，禁止兩造私底下
      與程序監理人聯繫，兩造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刺探、探尋訪
      查之進度，更不得以LINE、簡訊或其他方式無端打擾程序
      監理人之調查或作息。
（八）為利將來酬金之核定，程序監理人應自行製作工作紀錄（
      如大事紀、工作日誌），如有出差或各項花費，應記明往
      返地點、交通工具、所花時間、訪談對象、購買錄音影器
      材等等。
（九）請兩造將所有書狀（包括先前及之後），除直接寄送法院
      、對造外，並應寄送繕本予程序監理人。
（十）兩造應遵守友善父母原則（詳附表），並促成會面交往之
      進行。
（十一）兩造並應約束及告知協力照顧子女之親友前開事項，如
        果兩造（包括協力照顧之親友）有違反且情節重大，均
        將視具體情形納入本件審理之參考。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文通 
　　　　　　　　　　　　　法　官　陳怡安 
　　　　　　　　　　　　　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附表：友善父母的具體實踐
（一）友善父母不是只有積極的一面，還有「消極」的一面，也就是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等： 　　⒈所謂的「積極面」事例，例如： 　　　①對方因故無法進行當週的會面交往，提出希望能延到下週或在其他時間補足，同住方表示同意。 　　　②孩子希望能有「家庭日」，也就是爸爸、媽媽同在的聚餐或出遊，而父母均能設法完成孩子的心願。 　　　③願意在孩子面前說出對方的優點或值得贊許的行為，讓孩子與有榮焉。 　　⒉離異的夫妻如果能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自為孩子所樂見，但礙於離異父母常受過往恩怨情仇的羈絆，而不易達成。 　　⒊如難以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至少也應該努力朝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的方向進行，例如孩子於會面交往開始前後，保持平常心，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厭惡對方或不捨孩子外出的情緒，對於孩子分享與對方的生活點滴，能為傾聽而非質疑甚至指責【例如，①你爸、你媽就是很閒很有錢，去他、她那邊好好玩哦②我捨不得你去那邊，我會想你（哭泣、掉眼淚）③你知不知道，那個人扶養費都沒有準時給等等】，使孩子能自在地與對方相處。 （二）勿以孩子為彼此爭戰的籌碼。縱使兩造間的衝突與指責不斷，但不代表孩子要全盤接受，更不表示對方在與孩子相處時，會用同樣的態度與方式對待孩子。 （三）勿有意無意在孩子面前醜化或批評對方。孩子對父母的喜愛、討厭均應由孩子透過自身的接觸與互動來逐漸形成，而非取決於他人，特別是離婚中嚴重衝突父母的影響。 （四）不要以孩子為自己情緒的出口。讓孩子不畏懼與對方相處，且不因孩子的個性或行為有部分「像對方」而感到憤怒、不恥或反感。 （五）傾聽孩子內心的想法，適度讓孩子表達意見，以培養其獨立自主的能力。 （六）鼓勵孩子與對方互動與聯繫。孩子才不會看臉色來轉換應對的方式與態度，而更能自由自在地與父母培養親密關係。 （七）嘗試與對方商議怎麼做對孩子最有幫助。兩造均是孩子永遠的父母，努力建立穩定良性的溝通管道，有助於孩子安定身心及成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非訟代理人  蘇燕貞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程序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任丙○○為未成年長男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未成年長女乙○○（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程序監理人。　　
二、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30日內預納程序監理人酬金新臺幣3萬8,000元。
三、兩造本人應於民國114年1月14日下午2時30分至本院少年及家事法庭辦公大樓第一調解室報到。
　　理　由
★一、寫在前面（兩造本人應親自閱讀）：
（一）法院可以理解，不少當事人因為有請律師為代理人，加上自己認為看不懂法院的文書，所以收到任何的法院文書，都叫律師看，甚至根本不看的也大有人在。
（二）本件所選任的程序監理人係孩子的代言人，並為孩子的最佳利益所努力，又裁定內容對話的對象不僅是程序監理人，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律師僅為代理人）。
（三）法院、律師及程序監理人的任務並不包括在訴訟落幕後陪伴孩子或監督兩造，在本件審理終結後，能陪在孩子身邊的就只有兩造，而不是法官、律師或程序監理人。
（四）如何教養孩子及實踐友善父母，兩造均責無旁貸，所以請務必親自閱讀，而不是跟律師或代理人說：我不要看，你跟我講結論就好，你幫我寫書狀就好等語。
（五）如果在開庭時兩造對於本裁定的內容一問三不知，或不清楚、問東答西等等，將有可能視具體情況而受有不利益的認定（例如認為態度消極、未善盡友善父母、疏忽培養親職能力或技巧等等），請代理人務必轉知提醒當事人本人。　
二、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為家事事件法第109條所明定。又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同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兩造對未成年人甲○○、乙○○（下稱子女、未成年人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下稱親權)應否改定及會面交往事宜，意見紛歧、難有共識。且兩造均同意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見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下稱甲卷，第249頁），另考量子女雖已能表達意見，但恐有陷於兩造的糾葛致不能為適當的表意，為確實保障表意權、聽審權及最佳利益，兼能妥善安排相關之教養、照護及探視等事項，本件確有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依司法院提供之程序監理人名冊，衡酌丙○○具有相當的學識及實務工作經驗，本院徵得其同意後（見甲卷289至290頁），依職權選任其為未成年人之程序監理人。
（三）預納酬金部分：
　　⒈為使程序順利進行，又本件僅抗告人願意預納，相對人不願意預納等情（見甲卷第249頁），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5項及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併諭知應預納如主文第2項所示的酬金，但此僅為先行墊付，並非表示酬金確定由抗告人全額負擔。
　　⒉另該預納數額並非確定之酬金，仍須視將來的執行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等而定。
四、程序監理人應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專業立場，於進行訪視調查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請閱覽本院審理之一切事證資料【含兩造書狀、訪視報告及筆錄】，並詳閱民法第1055條、1055條之1相關規定。
（二）本件是否符合改定親權之事由？
　　⒈抗告人對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有不利之情事者，且該事由已達須改定親權之程度？
　　⒉抗告人是否有妨礙、干擾或其他作為、不作為（如未盡協力義務）而使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不順利？
（三）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是否在獲知充分資訊下形成，並且真誠未受任何詐欺、脅迫、利誘或不當影響？
　　⒈本件未成年子女已表明要與抗告人同住，且不同意改定親權及會面交往等情。
　　⒉該等意願之形成，是否已了解充分的資訊及各種可能的法律效果，例如抗告人並未反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等等，均尚待釐清。
　　⒊兩造互相指責對造有某些行為造成子女情感上有疑似疏離或離間等情，則兩造指述的部分，是否有對未成年人產生不當的影響（例如影響其等在表示其想要跟何人同住生活意願的真實性等等）？或未成年人有可能是因為長期處於兩造對立的壓力下，而發展出自我保護或逃避等的情緒？
（四）如果未成年子女的意願真實可信，則該意願是否符合其等之最佳利益？例如兩造是否均能積極促成會面交往之進行、嘗試化解未成年子女之疑慮或誤會、不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表露對對造之敵意或情緒發洩等等。
（五）兩造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觀念是否宜為適度之修正或改變，如是，則建議為何？兩造在完成本院的親職教育課程及閱讀相關書籍後，是否在觀念上、實際行動上有較為具體的改變（例如有助於與未成年人的溝通對話、不會過度執著攻擊他造的缺失、能有較為善意的表現等等）？
（六）兩造是否還需要接受相關的親職教育或諮商課程？未成年人有無因為受到訴訟等影響，出現焦慮或不適，以致需要接受諮商或輔導？如有此情形，程序監理人應先行告知法院，以利安排相關的親職教育課程。
（七）相對人之親職能力是否足夠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是否已有妥善的計畫處理後續接未成年子女同住的生活、就學等等，以利變動的影響降至最低。
（八）如果改定親權，則原審所定之會面交往是否需要變更或維持？
五、為利審理之進行，避免時程過久而使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陷於不安之狀態，故請程序監理人應在本裁定送達後的6至8個月內期間內（如有必要，視具體情況得再延長2至4個月或更久），於瞭解心理狀態及意願、受照顧及與兩造間之互動狀況、兩造有無不適任親權人情事、未任親權人之一方應如何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等後，提出書面報告、評估或建議；本件當事人及親友、子女就讀學校或學習機構或長男所在地的縣市政府（社會處、局）處等，均應配合並協助程序監理人進行會談（包括與子女之單獨會談）及提供相關資訊（包括會談紀錄等）。
★六、其他事項（包括兩造及程序監理人）：
（一）兩造不得提供報酬、勞務、獎賞或其他利益予程序監理人。
（二）兩造與程序監理人談話、聯繫時及程序監理人與子女談話、聯繫時，除非經程序監理人同意，兩造均不得錄音、錄影。
（三）兩造應尊重程序監理人之專業及調查訪視的相關規劃（例如要求與子女單獨相處或對話、禁止他人在場、帶子女外出洽談、禁止錄音錄影等等，舉例但不限），不得有質疑、過度詢問、干涉、打擾或消極不配合等情形。　　　
（四）程序監理人乃為子女之最佳利益而選任，非兩造之受任人，也不因兩造有向法院預納相關費用而受兩造指示。
（五）程序監理人就子女之意願或是與法院溝通進行等事項，負有保密義務。
（六）程序監理人如有向第三人詢問或調查之必要，得聯繫本院協助進行。
（七）除非程序監理人主動向兩造詢問或聯繫，禁止兩造私底下與程序監理人聯繫，兩造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刺探、探尋訪查之進度，更不得以LINE、簡訊或其他方式無端打擾程序監理人之調查或作息。
（八）為利將來酬金之核定，程序監理人應自行製作工作紀錄（如大事紀、工作日誌），如有出差或各項花費，應記明往返地點、交通工具、所花時間、訪談對象、購買錄音影器材等等。
（九）請兩造將所有書狀（包括先前及之後），除直接寄送法院、對造外，並應寄送繕本予程序監理人。
（十）兩造應遵守友善父母原則（詳附表），並促成會面交往之進行。
（十一）兩造並應約束及告知協力照顧子女之親友前開事項，如果兩造（包括協力照顧之親友）有違反且情節重大，均將視具體情形納入本件審理之參考。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文通 
　　　　　　　　　　　　　法　官　陳怡安 
　　　　　　　　　　　　　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附表：友善父母的具體實踐
		（一）友善父母不是只有積極的一面，還有「消極」的一面，也就是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等：
　　⒈所謂的「積極面」事例，例如：
　　　①對方因故無法進行當週的會面交往，提出希望能延到下週或在其他時間補足，同住方表示同意。
　　　②孩子希望能有「家庭日」，也就是爸爸、媽媽同在的聚餐或出遊，而父母均能設法完成孩子的心願。
　　　③願意在孩子面前說出對方的優點或值得贊許的行為，讓孩子與有榮焉。
　　⒉離異的夫妻如果能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自為孩子所樂見，但礙於離異父母常受過往恩怨情仇的羈絆，而不易達成。
　　⒊如難以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至少也應該努力朝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的方向進行，例如孩子於會面交往開始前後，保持平常心，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厭惡對方或不捨孩子外出的情緒，對於孩子分享與對方的生活點滴，能為傾聽而非質疑甚至指責【例如，①你爸、你媽就是很閒很有錢，去他、她那邊好好玩哦②我捨不得你去那邊，我會想你（哭泣、掉眼淚）③你知不知道，那個人扶養費都沒有準時給等等】，使孩子能自在地與對方相處。
（二）勿以孩子為彼此爭戰的籌碼。縱使兩造間的衝突與指責不斷，但不代表孩子要全盤接受，更不表示對方在與孩子相處時，會用同樣的態度與方式對待孩子。
（三）勿有意無意在孩子面前醜化或批評對方。孩子對父母的喜愛、討厭均應由孩子透過自身的接觸與互動來逐漸形成，而非取決於他人，特別是離婚中嚴重衝突父母的影響。
（四）不要以孩子為自己情緒的出口。讓孩子不畏懼與對方相處，且不因孩子的個性或行為有部分「像對方」而感到憤怒、不恥或反感。
（五）傾聽孩子內心的想法，適度讓孩子表達意見，以培養其獨立自主的能力。
（六）鼓勵孩子與對方互動與聯繫。孩子才不會看臉色來轉換應對的方式與態度，而更能自由自在地與父母培養親密關係。
（七）嘗試與對方商議怎麼做對孩子最有幫助。兩造均是孩子永遠的父母，努力建立穩定良性的溝通管道，有助於孩子安定身心及成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非訟代理人  蘇燕貞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２  
程序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選任丙○○為未成年長男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未成年長女乙○○（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程序監理人。　　
二、抗告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30日內預納程序監理人酬金新臺幣3萬8,000元。
三、兩造本人應於民國114年1月14日下午2時30分至本院少年及家事法庭辦公大樓第一調解室報到。
　　理　由
★一、寫在前面（兩造本人應親自閱讀）：
（一）法院可以理解，不少當事人因為有請律師為代理人，加上自己認為看不懂法院的文書，所以收到任何的法院文書，都叫律師看，甚至根本不看的也大有人在。
（二）本件所選任的程序監理人係孩子的代言人，並為孩子的最佳利益所努力，又裁定內容對話的對象不僅是程序監理人，也包括孩子的父母（律師僅為代理人）。
（三）法院、律師及程序監理人的任務並不包括在訴訟落幕後陪伴孩子或監督兩造，在本件審理終結後，能陪在孩子身邊的就只有兩造，而不是法官、律師或程序監理人。
（四）如何教養孩子及實踐友善父母，兩造均責無旁貸，所以請務必親自閱讀，而不是跟律師或代理人說：我不要看，你跟我講結論就好，你幫我寫書狀就好等語。
（五）如果在開庭時兩造對於本裁定的內容一問三不知，或不清楚、問東答西等等，將有可能視具體情況而受有不利益的認定（例如認為態度消極、未善盡友善父母、疏忽培養親職能力或技巧等等），請代理人務必轉知提醒當事人本人。　
二、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為家事事件法第109條所明定。又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同法第16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兩造對未成年人甲○○、乙○○（下稱子女、未成年人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下稱親權)應否改定及會面交往事宜，意見紛歧、難有共識。且兩造均同意為未成年人選任程序監理人（見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32號，下稱甲卷，第249頁），另考量子女雖已能表達意見，但恐有陷於兩造的糾葛致不能為適當的表意，為確實保障表意權、聽審權及最佳利益，兼能妥善安排相關之教養、照護及探視等事項，本件確有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依司法院提供之程序監理人名冊，衡酌丙○○具有相當的學識及實務工作經驗，本院徵得其同意後（見甲卷289至290頁），依職權選任其為未成年人之程序監理人。
（三）預納酬金部分：
　　⒈為使程序順利進行，又本件僅抗告人願意預納，相對人不願意預納等情（見甲卷第249頁），茲依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5項及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併諭知應預納如主文第2項所示的酬金，但此僅為先行墊付，並非表示酬金確定由抗告人全額負擔。
　　⒉另該預納數額並非確定之酬金，仍須視將來的執行內容、事件繁簡、勤勉程度等而定。
四、程序監理人應基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及專業立場，於進行訪視調查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一）請閱覽本院審理之一切事證資料【含兩造書狀、訪視報告及筆錄】，並詳閱民法第1055條、1055條之1相關規定。
（二）本件是否符合改定親權之事由？
　　⒈抗告人對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有不利之情事者，且該事由已達須改定親權之程度？
　　⒉抗告人是否有妨礙、干擾或其他作為、不作為（如未盡協力義務）而使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不順利？
（三）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是否在獲知充分資訊下形成，並且真誠未受任何詐欺、脅迫、利誘或不當影響？
　　⒈本件未成年子女已表明要與抗告人同住，且不同意改定親權及會面交往等情。
　　⒉該等意願之形成，是否已了解充分的資訊及各種可能的法律效果，例如抗告人並未反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會面交往等等，均尚待釐清。
　　⒊兩造互相指責對造有某些行為造成子女情感上有疑似疏離或離間等情，則兩造指述的部分，是否有對未成年人產生不當的影響（例如影響其等在表示其想要跟何人同住生活意願的真實性等等）？或未成年人有可能是因為長期處於兩造對立的壓力下，而發展出自我保護或逃避等的情緒？
（四）如果未成年子女的意願真實可信，則該意願是否符合其等之最佳利益？例如兩造是否均能積極促成會面交往之進行、嘗試化解未成年子女之疑慮或誤會、不在未成年子女面前表露對對造之敵意或情緒發洩等等。
（五）兩造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觀念是否宜為適度之修正或改變，如是，則建議為何？兩造在完成本院的親職教育課程及閱讀相關書籍後，是否在觀念上、實際行動上有較為具體的改變（例如有助於與未成年人的溝通對話、不會過度執著攻擊他造的缺失、能有較為善意的表現等等）？
（六）兩造是否還需要接受相關的親職教育或諮商課程？未成年人有無因為受到訴訟等影響，出現焦慮或不適，以致需要接受諮商或輔導？如有此情形，程序監理人應先行告知法院，以利安排相關的親職教育課程。
（七）相對人之親職能力是否足夠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是否已有妥善的計畫處理後續接未成年子女同住的生活、就學等等，以利變動的影響降至最低。
（八）如果改定親權，則原審所定之會面交往是否需要變更或維持？
五、為利審理之進行，避免時程過久而使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陷於不安之狀態，故請程序監理人應在本裁定送達後的6至8個月內期間內（如有必要，視具體情況得再延長2至4個月或更久），於瞭解心理狀態及意願、受照顧及與兩造間之互動狀況、兩造有無不適任親權人情事、未任親權人之一方應如何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等後，提出書面報告、評估或建議；本件當事人及親友、子女就讀學校或學習機構或長男所在地的縣市政府（社會處、局）處等，均應配合並協助程序監理人進行會談（包括與子女之單獨會談）及提供相關資訊（包括會談紀錄等）。
★六、其他事項（包括兩造及程序監理人）：
（一）兩造不得提供報酬、勞務、獎賞或其他利益予程序監理人。
（二）兩造與程序監理人談話、聯繫時及程序監理人與子女談話、聯繫時，除非經程序監理人同意，兩造均不得錄音、錄影。
（三）兩造應尊重程序監理人之專業及調查訪視的相關規劃（例如要求與子女單獨相處或對話、禁止他人在場、帶子女外出洽談、禁止錄音錄影等等，舉例但不限），不得有質疑、過度詢問、干涉、打擾或消極不配合等情形。　　　
（四）程序監理人乃為子女之最佳利益而選任，非兩造之受任人，也不因兩造有向法院預納相關費用而受兩造指示。
（五）程序監理人就子女之意願或是與法院溝通進行等事項，負有保密義務。
（六）程序監理人如有向第三人詢問或調查之必要，得聯繫本院協助進行。
（七）除非程序監理人主動向兩造詢問或聯繫，禁止兩造私底下與程序監理人聯繫，兩造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刺探、探尋訪查之進度，更不得以LINE、簡訊或其他方式無端打擾程序監理人之調查或作息。
（八）為利將來酬金之核定，程序監理人應自行製作工作紀錄（如大事紀、工作日誌），如有出差或各項花費，應記明往返地點、交通工具、所花時間、訪談對象、購買錄音影器材等等。
（九）請兩造將所有書狀（包括先前及之後），除直接寄送法院、對造外，並應寄送繕本予程序監理人。
（十）兩造應遵守友善父母原則（詳附表），並促成會面交往之進行。
（十一）兩造並應約束及告知協力照顧子女之親友前開事項，如果兩造（包括協力照顧之親友）有違反且情節重大，均將視具體情形納入本件審理之參考。
七、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家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陳文通 
　　　　　　　　　　　　　法　官　陳怡安 
　　　　　　　　　　　　　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附表：友善父母的具體實踐
（一）友善父母不是只有積極的一面，還有「消極」的一面，也就是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等： 　　⒈所謂的「積極面」事例，例如： 　　　①對方因故無法進行當週的會面交往，提出希望能延到下週或在其他時間補足，同住方表示同意。 　　　②孩子希望能有「家庭日」，也就是爸爸、媽媽同在的聚餐或出遊，而父母均能設法完成孩子的心願。 　　　③願意在孩子面前說出對方的優點或值得贊許的行為，讓孩子與有榮焉。 　　⒉離異的夫妻如果能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自為孩子所樂見，但礙於離異父母常受過往恩怨情仇的羈絆，而不易達成。 　　⒊如難以積極地促成合作父母，至少也應該努力朝不干涉、不過問、不介入的方向進行，例如孩子於會面交往開始前後，保持平常心，不在孩子面前流露厭惡對方或不捨孩子外出的情緒，對於孩子分享與對方的生活點滴，能為傾聽而非質疑甚至指責【例如，①你爸、你媽就是很閒很有錢，去他、她那邊好好玩哦②我捨不得你去那邊，我會想你（哭泣、掉眼淚）③你知不知道，那個人扶養費都沒有準時給等等】，使孩子能自在地與對方相處。 （二）勿以孩子為彼此爭戰的籌碼。縱使兩造間的衝突與指責不斷，但不代表孩子要全盤接受，更不表示對方在與孩子相處時，會用同樣的態度與方式對待孩子。 （三）勿有意無意在孩子面前醜化或批評對方。孩子對父母的喜愛、討厭均應由孩子透過自身的接觸與互動來逐漸形成，而非取決於他人，特別是離婚中嚴重衝突父母的影響。 （四）不要以孩子為自己情緒的出口。讓孩子不畏懼與對方相處，且不因孩子的個性或行為有部分「像對方」而感到憤怒、不恥或反感。 （五）傾聽孩子內心的想法，適度讓孩子表達意見，以培養其獨立自主的能力。 （六）鼓勵孩子與對方互動與聯繫。孩子才不會看臉色來轉換應對的方式與態度，而更能自由自在地與父母培養親密關係。 （七）嘗試與對方商議怎麼做對孩子最有幫助。兩造均是孩子永遠的父母，努力建立穩定良性的溝通管道，有助於孩子安定身心及成長。 
 


